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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 年度巡察行政院委員發言資料 

題目：法務部應落實兩公約之執行，勿縱容不法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美玉  

 

一、 原住民的生存權 

    本月 16 日報載，最高檢檢察總長為台東布農族獵人王光 

    祿因孝親狩獵違反野生動物保護法與槍砲彈藥管制條例 

    判刑三年六月，提起非常上訴救濟並暫緩入監執行。本案 

    凸顯如何落實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 27 條規定─尊 

    重少數民族享有保存自己文化、宗教與語言之權利，以及 

    實踐原住民基本法，保護原住民生存權之核心價值，尚有 

    改進空間。最高檢在本案中所採取的司法積極主義態度， 

    是很有意義，符合法務部作為政府部門推動兩公約應有的 

    核心職能，值得讚賞與鼓勵。 

二、 法務部應落實執法不能背離「兩公約」 

    法務部作為推動行政院「兩公約」的核心機關，應落實監督所     

    屬執法不能背離「兩公約」。立法院在 98 年完成「兩公約施   

    行法」三讀程序。法務部依據馬總統指示完成「人權大步 

    走計畫—落實執行《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》及《經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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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》」，積極將不符「兩公約」規定的 

    法規及行政措施，完成制定、修正、廢止或改進。 

    根據法務部組織法，其職掌包括刑事偵查、實行公訴及刑事

執行等檢察行政，與觀護、更生保護等司法保護政策規劃及監

督等，均涉及基本權利甚深，其施政與執行，不能背離刑法目

的與基本人權，惟本人調查研究案件時，發現法務部辦理下列

案件，有如下問題，尚待改進： 

(一)、桃少輔買姓少年冤死案： 

      本人調查桃園少年輔育院買姓少年死亡案時，發現有嚴  

      重背離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、聯合國 1989 年兒童 

      權利公約。根據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 10 條規定 

      ：「自由被剝奪之人，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 

      尊嚴之處遇。」聯合國 1989 年兒童權利公約 

     （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）指出：締 

      約國應採取一切措施，保護兒童在受照料時，不致受到 

      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殘、傷害或凌辱。被剝奪自由的兒童 

      應受到人道待遇，其人格固有尊嚴應受尊重，並應考慮 

      到 18 歲以下少年的需要方式加以對待。本人在調查桃  

     園少年輔育院買姓少年死亡案時，發現桃園少輔院不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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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未善盡管理監督責任，並對已經嚴重病痛的買姓少年不 

     當獨居監禁，形同關禁閉，且確有延誤就醫情事。買姓 

     少年死亡後，桃少輔以「抓癢致死」對外交代，桃園地 

     檢署以查無應負刑事責任之人行政簽結，任令家屬喊冤 

     不平，到處陳情，本案經本人提案彈劾相關人員後，日 

     前公懲會也分別以降級、改敘、記過，懲處違失人員， 

     刑事責任仍有待檢察官追究，還家屬公道。 

(二)、鄭性澤冤獄案： 

      研讀鄭性澤案有關自白與鑑定部分時，初步發現有違反 

     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七條禁止酷刑、第十四條第 

      三項第七款禁止強迫自供；且案發現場業經員警破壞， 

      其現場位置、射界，包括槍械位置均未依鑑識標準作業 

      程序為之；地檢署法醫涉有未依專業提出鑑定意見等侵 

      害人權情事等，本案除經本院第四屆提出調查報告與其 

      他相關國內外人權團體救援外，我國著名法律學者如前 

      大法官許玉秀、台大教授王兆鵬、林鈺雄、東吳教授李 

      念祖等均發表論文認有冤獄情事；而世新大學教授王健 

      壯更以｢辨冤白謗第一天理」認為本案是監察權與司法權 

      的共同試煉。最近台大法學院舉辦蔡墩銘教授追思研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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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會其主題也環繞在鄭性澤案。本案已成為我國人權重要 

      指標項目之一，其程序是否有違正當法律程序，法務部 

      應本於職權公平、公正與公開，詳實研究本案缺失，以 

      謀救濟與改進之道。 

(1)、根據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七條規定：「任何人不 

     得施以酷刑，或予以殘忍、不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。 

     非經本人自願同意，尤不得對任何人作醫學或科學試驗。」 

     同公約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七款規定：「不得強迫被告自 

     供或認罪。」聯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公民與政治權利國 

     際公約第二十號的重要規定有：「為防止出現第七條 

     所禁止的違法行為，必須依法禁止在法律訴訟中使用透 

     過酷刑或其他違禁處遇獲取的聲明和供詞。」「凡 

     受刑事控告之人，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之前，應假定其無 

     罪。無罪推定是保護人權的基本要素。」「最後保障 

     有權不被強迫自供或認罪。因此國內法必須確保不得援 

     引違反《公約》第七條也就是使用酷刑取得的證詞或口 

     供作為證據，若該等證據已有徵兆，顯示有刑求或非自 

     願情形取得，國家應負有舉證責任，上述公約是偵審過 

     程最低人權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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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、但是鄭性澤案據本人初步研讀發現：檢察官疲勞訊問 

     及不正訊問涉有違反自白法則；本案相關現場位置、 

     射界，包括槍械位置均未依鑑識標準作業程序為之，檢 

     察官偵查過程涉有違反採證法則；地檢署法醫涉有未 

     依專業提出鑑定意見，有違公正鑑定原則等，均涉有違 

     反上述聯合國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等相關規定，鄭 

     性澤案發生於民國91年，尚有如此違反人權事件殊難想 

     像。 

(三)、江國慶冤死案： 

      本人調查測謊鑑定案時，調閱本院歷年調查報告時發現 

      有許多測謊鑑定不實之情形，涉有背離聯合國公民與政 

      治權利國際公約第 14 條公平審判原則之情形，法務部 

      為檢察行政最高機關似應就測謊程序訂立一套標準作 

      業程序，並慎用測謊鑑定，以符科學鑑定之基本要求。 

      (1)、測謊是否當然違反公約規定？目前國際上雖沒有 

           一致標準，測謊鑑定是否具有證據能力？各國因 

           對人權理解不同而有不同見解，德國認為測謊違 

           反意思決定與意思活動之自由，背離人性尊嚴一 

           律禁止採用；而美國則認為警察於偵查中測謊可 



6 
 

           作為偵查方向使用，但禁止作為法庭證據；日本 

           則認為測謊若符合科學鑑定之嚴格要件，具有證 

           據能力。在我國最高法院實務則尚未有統一見解 

           ，任令下級法院各行其是。而法務部對於測謊鑑 

           定的標準作業程序亦未建立完備，以致偵審過程 

           是否符合聯合國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14條 

           所規定公平審判原則，備受爭議。 

(2)、本人調閱本院歷年所提調查報告中發現江國慶案 

有測謊鑑定不實情形，或許緣由早期偵審實務對 

於測謊過程與結果，任由檢察官與法官以違背經 

驗法則的自由心證率斷，顯然背離嚴格證明法則 

與無罪推定原則，檢察官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， 

作為偵查主體，並負有客觀性義務對於被告有利 

與不利應一律注意並具有真實發現的義務，對於 

偵查與定罪成敗負有終局責任。參考法務部組職 

法職掌要求，似應就測謊程序訂立一套標準作業 

程序，慎用測謊鑑定，以免背離公平審判原則。 

三、法務部應發揮領頭羊角色，勿縱容不法。 

    法務部暨所屬近年來，因涉有侵害人權案件，一再遭本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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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糾正、彈劾，其間包括重大震驚社會事件（如高雄大寮監 

    獄逃獄案），法務部應切實監督所屬依法執行，因為法務 

    部於行政權中涉及人民權利最深，不論刑事偵查、刑事執 

    行、更生保護、犯罪被害人保護與矯治行政等，均為基本 

    人權核心事項，若法務部仍對於「兩公約」未能具體落實， 

    如何能要求整體行政權，符合聯合國最低人權要求，也有 

    負於國民期待，本人呼籲法務部在「兩公約」監督執行發 

    揮領頭羊角色，勿縱容不法，以提升國人對於司法之信賴 

    。 

四、公平正義實現了嗎？ 

    今天我所提的三個案件，買姓少年已經死亡，江國慶被冤 

    枉錯殺，鄭性澤死刑定讞，想想這三個人的處遇，我們捫 

    心自問，對他們公平正義實現了嗎？  

    最後一句話和大家共勉：擁有公權力的我們以及所有的 

    法律人面對每一案件時，都應該永不停止的問自己：「如 

    何讓公平正義在這一件案件中實現？」 

    那麼司法正義、公平正義才有機會實現。 


